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958號

原      告  林徽茵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宇廷律師

被      告  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志雄 

訴訟代理人  張世岳 

被      告  陳贊宇 

參  加  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原益 

訴訟代理人  方建閔 

            黃順利 

            林祐丞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

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58,5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及參加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連帶負擔其中5分之

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8,52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贊宇下稱甲，被告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下稱乙，訴外

人奈爾服飾店下稱丙，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下

稱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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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車，車牌號碼000-00

00號營業大客車下稱戊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下稱強制險給付。

原告主張被告甲駕駛被告乙所有戊車，與原告發生車禍，請求

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加人陳稱其為戊車之汽

車保險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起

見，於訴訟繫屬中，聲請參加訴訟，業據其提出汽車保險單為

證，且未據兩造異議，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應准

為參加。

貳、實體部分：

原告減縮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90,

5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陳述：

  ㈠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於民國112年3月4日駕駛戊車執

行職務，沿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嘉106線公路由東往西方向

外側快車道行駛，途經該路3.4公里路段時，適原告騎乘原

告所有丁車，同向行駛在前方外側快車道偏右側，被告甲竟

疏未保持安全間隔距離，貿然自原告左側超車，因而與原告

發生碰撞，原告人車倒地，受有左鎖骨骨折、左肩胛骨骨

折、左側第一、第三至第七肋骨骨折、胸椎第四至七節棘突

骨折、左側臉頰擦挫傷之傷害，丁車及原告穿著之衣褲毀

損，被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因素。

  ㈡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

賠償原告19,000元。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

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財產，應與被告乙連帶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損害分述如下：

    1.醫療費78,060元：原告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

品，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

    2.就醫交通費4,900元：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自慈濟醫院出

院返家，再於112年3月16日、112年3月20日、112年3月21

日、112年5月4日自住所搭乘計程車往返慈濟醫院回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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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出交通費4,900元。

    3.親屬看護費456,000元：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

13日止，在慈濟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

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

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

治療，建議術後1年內可拔除鋼板」，前開住院10日及醫

囑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由親屬全日看護，均

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

評價為看護費456,000元。

    4.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209,000元：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

雇於丙擔任店員販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前開住院

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與休養合計6個月期間不能工

作，短少收入209,000元。

    5.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400,000元：原告國小畢業，職業

及經濟概況如上所述，且須扶養子女，遭此車禍精神痛苦

不堪，受有非財產上損害400,000元。

    6.衣褲32,990元：原告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年1月

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均因

車禍毀損，難以再穿，又車禍發生時約僅購入2個月，無

所謂折舊，損害合計32,990元。

    7.丁車修復費用3,450元：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支出修復

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材料部

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

  ㈢原告於車禍時已55歲，多處嚴重骨折、挫傷，恢復較為緩

慢，日後仍需接受手術取出金屬支架，不可能於1個月內全

部痊癒，係因經濟窘迫，於112年4月11日忍痛在道路上騎乘

機車短距行駛，慈濟醫院於訴訟中並表示原告「尚以疼痛方

式生活」，是原告確有上開看護費及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

之損害。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已取得原

告騎乘機車之影片，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

0元損害及減縮前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之事實，可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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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原告已能騎車，仍為自認。嗣被告雖撤銷自認，惟未證

明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原告不同意，不生效力。

  ㈣原告受雇於丙以前，係在小吃部上班，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

資所得。原告受雇於丙以後，約僅2個月即發生本件車禍，

亦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原告為獲得較高額之勞工保

險給付，係以雲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薪資金額45,800

元之勞工保險，受雇於丙以後，未再變更投保單位及投保薪

資金額。

  ㈤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

被告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假執行。陳述：

  ㈠原告住院期間，每日看護費單價應以2,000元計算，每日短

少薪資收入單價應以1,100元計算。

  ㈡否認原告出院後，有看護費及短少收入之損害：

    1.原告出院後，已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

上路，適為被告乙之員工侯博仁在道路上發現，乃錄製影

片保全證據，可見原告無「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

個月」或「尚以疼痛方式生活」之情形，則其自出院後，

難認生活無法自理而需接受看護，亦非不能工作。原告明

知上情，仍請求賠償出院後看護費及短少薪資收入，為權

利濫用。

    2.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固已取得影片，

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0元損害及減縮前

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惟兩造於訴訟之初仍有調解可

能，被告礙於上情，暫未提出影片反駁，又被告於該期日

不確定上路之駕駛人是否確為原告，乃聲請調查車籍資料

以供核對，嗣因確認無誤，發現自認與事實不符，爰撤銷

自認。

    3.縱認原告出院後仍需接受看護，依其傷勢，以半日看護已

足。

    4.丙薪資袋所載薪資金額真偽不明，該店亦未以原告為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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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投保勞工保險，否認原告為丙之受僱人。原告雖以雲

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惟該漁會並非原告之

雇主，投保薪資金額45,800元未必即與原告實際薪資所得

相符，原告又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否認原告每月

薪資33,000元，其每月薪資至多僅能按法定基本工資26,4

00元計算。

  ㈢被告甲高工畢業，任職司機，每月收入約38,000元，原告主

張之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㈣原告所有衣褲應予折舊，不得依新品售價計算損害。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查：原告主張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

人，駕駛戊車執行職務，與原告發生車禍，致原告受傷，原告

所有丁車及穿著之衣褲毀損，被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

因素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

衣褲毀損照片為證，並經本院調取刑事庭112年度嘉交簡字第6

47號案件卷宗、丁車之機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提示辯論，且為

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合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

定，應屬有據。

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

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

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

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當事人主張

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

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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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

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

得為之」。經查：

  ㈠醫療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

品，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醫療費收

據、統一發票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就醫交通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往返慈濟醫院就醫，共支出交

通費4,9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計程

車運價證明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㈢看護費部分：

    1.原告主張其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13日止，在慈濟

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鎖骨骨折開放性

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醫囑「術後宜專

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治療，建議術後

1年內可拔除鋼板」，又前開住院10日期間，生活無法自

理，由親屬全日看護，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

評價為看護費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為

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2.原告主張住院10日期間由親屬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

400元計算之事實，為被告否認。按本件車禍發生當時，

武漢肺炎疫情尚在流行，出入醫院不便，看護人力短缺且

費用高昂，此為公知之事實，患者如由親屬看護，衡情均

能盡心盡力，無微不至，本院認為看護費每日評價為2,40

0元尚屬適當，被告辯稱應以每日2,000元計算，尚非可

採。是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24,000元（計算

式：2,400*10＝24,000），堪信為真。

    3.原告主張其於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之事實，為

被告否認。依參加人於112年12月22日提出到院之參加狀

及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與參加人就原告主張

之看護費損害一節，未曾自認，並於言詞辯論時陳述「被

告公車處的員工事後有在路上遇見原告騎機車，有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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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與看護費之答辯有關，庭後兩週內再提出書狀」，

其後於歷次言詞辯論期日及書狀均一再否認原告受有該項

損害，自難認被告已經自認，原告謂被告已經自認，尚有

誤會。其次，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13出院後，已能於

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一節，業據其提

出影片及截圖為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影片及調取車籍資

料提示辯論，且為原告不爭執，本院並向慈濟醫院查詢

「1.林徽茵術後1個月又4日即能騎乘普通重型機車，是否

還有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之需？2.醫囑術後

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其期間是否合計12個月？

3.專人照顧6個月期間，是否需由看護全日照顧，或半日

照顧即可？4.休養6個月期間，是否不能從事服飾店店員

之販賣服飾工作？」，經該院於113年3月8日發函檢送醫

師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此人的受傷有1.左鎖骨骨

折，2.右肩胛骨骨折，3.左側1、3、4、5、6、7肋骨骨

折，4.胸椎第4、7棘突骨折，5.左臉頰擦挫傷。一般如果

只有一處骨折，大多醫生均開宜休養3個月，宜專人照顧

一個月。如果是多處骨折，會視病人嚴重程度，拉長至半

年休養+半年專人照顧。若是出現併發症，拉長至一年的

情況也有。今天此患者有多處骨折，至多休養及專人照顧

半年，但沒有出現併發症，所以半年為上限。問題1.病人

術後一個月能騎重機，代表手術成功沒併發症，但不能忽

視她尚以疼痛的方式生活的可能性。2.否，是6個月內，

專人照顧+休養。3.專人照顧一般是指全日，除非患者要

求半日即可。4.休養是醫師建議，但患者是否想聽從建

議，要看她本人狀況」，亦為兩造不爭執。依上開說明書

意旨，前揭醫囑為醫師於術後初期之預測，原告術後恢復

程度，及生活不能自理之情形何時終了，應按實際情況判

斷，而原告既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

路，衡諸常情舉重明輕，顯無食衣住行需仰賴他人照顧之

狀況，則當日以後，自無接受看護必要，原告此部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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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尚非可採。至112年3月1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28

日期間，被告未反證證明原告生活並非不能自理，依前揭

醫囑，當有接受看護必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看護費損

害，合於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且為權利之正當行使，

難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或不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為之，無違民法第148條規定，被告否認原

告此部分損害，並辯稱原告為權利濫用，自非可採。是原

告主張出院後28日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67,200元（計算

式：2,400*28＝67,200），堪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

採。

  ㈣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部分： 

    1.原告於起訴狀主張，其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販

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

術後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1年10日不能工

作，短少收入407,0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

斷證明書、薪資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證，

並經本院調取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辯論，且為被告於11

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自認。依上開言詞辯論期日筆

錄，被告就其自認，未以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抗辯，或為

其他附加或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發生

自認之效力。惟慈濟醫院檢送醫師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

本院後，原告將其主張更正為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

術後專人照顧與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6月10日不能工作，短

少收入209,000元，自應僅就該減縮後主張發生被告自認

之效力。

    2.被告於自認後，否認原告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

3,000元，並辯稱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並無不能工作短

少收入情形，而撤銷自認。原告既不同意撤銷自認，依民

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應審究被告是否能證明與

事實不符：

      ⑴關於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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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一節，業據原告舉證，且其主張之每月薪資所

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以投保薪資主張為實際薪

資，難認原告之舉證有何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顯

不可信情形。其次，原告未於110、111年度申報個人綜

合所得稅，丙亦未將原告薪資所得列入成本費用，業經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於113年4月29日發函回覆本院，及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於113年4月30日發函回覆

本院，本院依職權調取原告於110、111年度之稅務資訊

連結作業資料，亦未見原告有丙之薪資所得，此為兩造

不爭執，是原告是否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

00元，依上開證據，事實陷入不明。惟「事實陷入不

明」非得逕謂「與事實不符」，被告未舉證證明「與事

實不符」，尚難因「事實陷入不明」，准其撤銷自認。

      ⑵關於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住院與

術後合計38日期間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業據原告

舉證，且原告未於該期間騎車上路，難認原告之舉證有

何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之顯不可信情形。被告未

舉證證明原告於該期間已恢復工作能力，亦不准其撤銷

自認。是原告主張其於該38日期間短少收入41,800元

（計算式：33,00030*39＝41,800），堪信為真。

      ⑶關於原告自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

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能騎車上路，又原告工作內容為販

賣衣物，衡諸常情舉重明輕，自無不能工作之狀況，則

當日以後，並無短少收入之情形，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

之主張與事實不符，應准其撤銷自認。是原告主張其自

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尚非可採。

  ㈤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部分：原告之學歷與被告甲之學歷、

職業、經濟狀況，如各自所述，互不爭執，又原告之職業、

經濟狀況，已如前述。爰審酌被告甲係因過失不法侵害原告

之身體、健康，原告經歷多次門診追蹤治療，精神痛苦，惟

傷勢尚非重大不治或難治，並衡量兩造上述學歷、職業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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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狀況，認原告主張之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以120,000元

為適當；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民法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

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所得稅法第51條第1項前段、第2

項前段規定「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

法、年數合計法、生產數量法、工作時間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折舊方法為準」、「各種固定資產耐用年數，依固定資

產耐用年數表之規定」，第121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及遞耗資產耗竭率表，由財政部定之」；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

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

心證定其數額」。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

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經查：

  ㈠衣褲損害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

年1月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

均因車禍毀損，難以再穿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照片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所有衣

褲於112年3月4日車禍毀損時，並非新品，依民法第196條規

定及前開說明，應予折舊。惟衣褲並非固定資產，無法依所

得稅法第51條以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認定其耐用年數並折

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衣褲於毀損時

購入約2個月，開始穿著後價值驟降，且非較易變現之世界

知名品牌等一切情況，認定皮衣殘值為8,330元，長褲殘值

為2,667元，合計10,997元。原告主張受有衣褲損害10,997

元，堪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㈡丁車修復費用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

支出修復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

材料部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之事實，業據其

提出估價單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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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

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經查：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

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賠償原告19,000元，為兩造不爭

執。是原告所受損害，經扣除強制險給付及被告已為賠償金額

後，得請求被告賠償258,522元（計算式：78,060+4,900+24,0

00+67,200+41,800+120,000+10,997+3,450-72,885-19,000＝2

58,522）。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258,5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1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

  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8

6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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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958號
原      告  林徽茵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宇廷律師
被      告  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楊志雄  
訴訟代理人  張世岳  
被      告  陳贊宇  
參  加  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原益  
訴訟代理人  方建閔  
            黃順利  
            林祐丞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58,5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及參加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連帶負擔其中5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8,5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贊宇下稱甲，被告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下稱乙，訴外人奈爾服飾店下稱丙，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大客車下稱戊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下稱強制險給付。
原告主張被告甲駕駛被告乙所有戊車，與原告發生車禍，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加人陳稱其為戊車之汽車保險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起見，於訴訟繫屬中，聲請參加訴訟，業據其提出汽車保險單為證，且未據兩造異議，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應准為參加。
貳、實體部分：
原告減縮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90,5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陳述：
  ㈠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於民國112年3月4日駕駛戊車執行職務，沿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嘉106線公路由東往西方向外側快車道行駛，途經該路3.4公里路段時，適原告騎乘原告所有丁車，同向行駛在前方外側快車道偏右側，被告甲竟疏未保持安全間隔距離，貿然自原告左側超車，因而與原告發生碰撞，原告人車倒地，受有左鎖骨骨折、左肩胛骨骨折、左側第一、第三至第七肋骨骨折、胸椎第四至七節棘突骨折、左側臉頰擦挫傷之傷害，丁車及原告穿著之衣褲毀損，被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因素。
  ㈡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賠償原告19,000元。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財產，應與被告乙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損害分述如下：
    1.醫療費78,060元：原告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品，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
    2.就醫交通費4,900元：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自慈濟醫院出院返家，再於112年3月16日、112年3月20日、112年3月21日、112年5月4日自住所搭乘計程車往返慈濟醫院回診，共支出交通費4,900元。
    3.親屬看護費456,000元：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13日止，在慈濟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治療，建議術後1年內可拔除鋼板」，前開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由親屬全日看護，均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評價為看護費456,000元。
    4.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209,000元：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販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前開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與休養合計6個月期間不能工作，短少收入209,000元。
    5.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400,000元：原告國小畢業，職業及經濟概況如上所述，且須扶養子女，遭此車禍精神痛苦不堪，受有非財產上損害400,000元。
    6.衣褲32,990元：原告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年1月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均因車禍毀損，難以再穿，又車禍發生時約僅購入2個月，無所謂折舊，損害合計32,990元。
    7.丁車修復費用3,450元：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支出修復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材料部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
  ㈢原告於車禍時已55歲，多處嚴重骨折、挫傷，恢復較為緩慢，日後仍需接受手術取出金屬支架，不可能於1個月內全部痊癒，係因經濟窘迫，於112年4月11日忍痛在道路上騎乘機車短距行駛，慈濟醫院於訴訟中並表示原告「尚以疼痛方式生活」，是原告確有上開看護費及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之損害。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已取得原告騎乘機車之影片，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0元損害及減縮前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之事實，可見被告明知原告已能騎車，仍為自認。嗣被告雖撤銷自認，惟未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原告不同意，不生效力。
  ㈣原告受雇於丙以前，係在小吃部上班，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原告受雇於丙以後，約僅2個月即發生本件車禍，亦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原告為獲得較高額之勞工保險給付，係以雲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薪資金額45,800元之勞工保險，受雇於丙以後，未再變更投保單位及投保薪資金額。
  ㈤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
被告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陳述：
  ㈠原告住院期間，每日看護費單價應以2,000元計算，每日短少薪資收入單價應以1,100元計算。
  ㈡否認原告出院後，有看護費及短少收入之損害：
    1.原告出院後，已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適為被告乙之員工侯博仁在道路上發現，乃錄製影片保全證據，可見原告無「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或「尚以疼痛方式生活」之情形，則其自出院後，難認生活無法自理而需接受看護，亦非不能工作。原告明知上情，仍請求賠償出院後看護費及短少薪資收入，為權利濫用。
    2.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固已取得影片，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0元損害及減縮前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惟兩造於訴訟之初仍有調解可能，被告礙於上情，暫未提出影片反駁，又被告於該期日不確定上路之駕駛人是否確為原告，乃聲請調查車籍資料以供核對，嗣因確認無誤，發現自認與事實不符，爰撤銷自認。
    3.縱認原告出院後仍需接受看護，依其傷勢，以半日看護已足。
    4.丙薪資袋所載薪資金額真偽不明，該店亦未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投保勞工保險，否認原告為丙之受僱人。原告雖以雲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惟該漁會並非原告之雇主，投保薪資金額45,800元未必即與原告實際薪資所得相符，原告又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否認原告每月薪資33,000元，其每月薪資至多僅能按法定基本工資26,400元計算。
  ㈢被告甲高工畢業，任職司機，每月收入約38,000元，原告主張之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㈣原告所有衣褲應予折舊，不得依新品售價計算損害。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查：原告主張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駕駛戊車執行職務，與原告發生車禍，致原告受傷，原告所有丁車及穿著之衣褲毀損，被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因素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衣褲毀損照片為證，並經本院調取刑事庭112年度嘉交簡字第647號案件卷宗、丁車之機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提示辯論，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合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屬有據。
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經查：
  ㈠醫療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品，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醫療費收據、統一發票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就醫交通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往返慈濟醫院就醫，共支出交通費4,9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計程車運價證明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㈢看護費部分：
    1.原告主張其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13日止，在慈濟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治療，建議術後1年內可拔除鋼板」，又前開住院10日期間，生活無法自理，由親屬全日看護，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評價為看護費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2.原告主張住院10日期間由親屬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之事實，為被告否認。按本件車禍發生當時，武漢肺炎疫情尚在流行，出入醫院不便，看護人力短缺且費用高昂，此為公知之事實，患者如由親屬看護，衡情均能盡心盡力，無微不至，本院認為看護費每日評價為2,400元尚屬適當，被告辯稱應以每日2,000元計算，尚非可採。是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24,000元（計算式：2,400*10＝24,000），堪信為真。
    3.原告主張其於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之事實，為被告否認。依參加人於112年12月22日提出到院之參加狀及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與參加人就原告主張之看護費損害一節，未曾自認，並於言詞辯論時陳述「被告公車處的員工事後有在路上遇見原告騎機車，有錄影，此部分與看護費之答辯有關，庭後兩週內再提出書狀」，其後於歷次言詞辯論期日及書狀均一再否認原告受有該項損害，自難認被告已經自認，原告謂被告已經自認，尚有誤會。其次，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13出院後，已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一節，業據其提出影片及截圖為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影片及調取車籍資料提示辯論，且為原告不爭執，本院並向慈濟醫院查詢「1.林徽茵術後1個月又4日即能騎乘普通重型機車，是否還有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之需？2.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其期間是否合計12個月？3.專人照顧6個月期間，是否需由看護全日照顧，或半日照顧即可？4.休養6個月期間，是否不能從事服飾店店員之販賣服飾工作？」，經該院於113年3月8日發函檢送醫師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此人的受傷有1.左鎖骨骨折，2.右肩胛骨骨折，3.左側1、3、4、5、6、7肋骨骨折，4.胸椎第4、7棘突骨折，5.左臉頰擦挫傷。一般如果只有一處骨折，大多醫生均開宜休養3個月，宜專人照顧一個月。如果是多處骨折，會視病人嚴重程度，拉長至半年休養+半年專人照顧。若是出現併發症，拉長至一年的情況也有。今天此患者有多處骨折，至多休養及專人照顧半年，但沒有出現併發症，所以半年為上限。問題1.病人術後一個月能騎重機，代表手術成功沒併發症，但不能忽視她尚以疼痛的方式生活的可能性。2.否，是6個月內，專人照顧+休養。3.專人照顧一般是指全日，除非患者要求半日即可。4.休養是醫師建議，但患者是否想聽從建議，要看她本人狀況」，亦為兩造不爭執。依上開說明書意旨，前揭醫囑為醫師於術後初期之預測，原告術後恢復程度，及生活不能自理之情形何時終了，應按實際情況判斷，而原告既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衡諸常情舉重明輕，顯無食衣住行需仰賴他人照顧之狀況，則當日以後，自無接受看護必要，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至112年3月1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28日期間，被告未反證證明原告生活並非不能自理，依前揭醫囑，當有接受看護必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看護費損害，合於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且為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或不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無違民法第148條規定，被告否認原告此部分損害，並辯稱原告為權利濫用，自非可採。是原告主張出院後28日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67,200元（計算式：2,400*28＝67,200），堪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㈣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部分：  
    1.原告於起訴狀主張，其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販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1年10日不能工作，短少收入407,0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薪資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證，並經本院調取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辯論，且為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自認。依上開言詞辯論期日筆錄，被告就其自認，未以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抗辯，或為其他附加或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發生自認之效力。惟慈濟醫院檢送醫師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本院後，原告將其主張更正為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與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6月10日不能工作，短少收入209,000元，自應僅就該減縮後主張發生被告自認之效力。
    2.被告於自認後，否認原告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00元，並辯稱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並無不能工作短少收入情形，而撤銷自認。原告既不同意撤銷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應審究被告是否能證明與事實不符：
      ⑴關於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00元一節，業據原告舉證，且其主張之每月薪資所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以投保薪資主張為實際薪資，難認原告之舉證有何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顯不可信情形。其次，原告未於110、111年度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丙亦未將原告薪資所得列入成本費用，業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於113年4月29日發函回覆本院，及由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於113年4月30日發函回覆本院，本院依職權調取原告於110、111年度之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資料，亦未見原告有丙之薪資所得，此為兩造不爭執，是原告是否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00元，依上開證據，事實陷入不明。惟「事實陷入不明」非得逕謂「與事實不符」，被告未舉證證明「與事實不符」，尚難因「事實陷入不明」，准其撤銷自認。
      ⑵關於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住院與術後合計38日期間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業據原告舉證，且原告未於該期間騎車上路，難認原告之舉證有何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之顯不可信情形。被告未舉證證明原告於該期間已恢復工作能力，亦不准其撤銷自認。是原告主張其於該38日期間短少收入41,800元（計算式：33,00030*39＝41,800），堪信為真。
      ⑶關於原告自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能騎車上路，又原告工作內容為販賣衣物，衡諸常情舉重明輕，自無不能工作之狀況，則當日以後，並無短少收入之情形，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之主張與事實不符，應准其撤銷自認。是原告主張其自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尚非可採。
  ㈤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部分：原告之學歷與被告甲之學歷、職業、經濟狀況，如各自所述，互不爭執，又原告之職業、經濟狀況，已如前述。爰審酌被告甲係因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原告經歷多次門診追蹤治療，精神痛苦，惟傷勢尚非重大不治或難治，並衡量兩造上述學歷、職業與經濟狀況，認原告主張之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以12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民法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所得稅法第51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規定「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法、生產數量法、工作時間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折舊方法為準」、「各種固定資產耐用年數，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之規定」，第121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遞耗資產耗竭率表，由財政部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經查：
  ㈠衣褲損害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年1月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均因車禍毀損，難以再穿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照片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所有衣褲於112年3月4日車禍毀損時，並非新品，依民法第196條規定及前開說明，應予折舊。惟衣褲並非固定資產，無法依所得稅法第51條以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認定其耐用年數並折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衣褲於毀損時購入約2個月，開始穿著後價值驟降，且非較易變現之世界知名品牌等一切情況，認定皮衣殘值為8,330元，長褲殘值為2,667元，合計10,997元。原告主張受有衣褲損害10,997元，堪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㈡丁車修復費用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支出修復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材料部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估價單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經查：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賠償原告19,000元，為兩造不爭執。是原告所受損害，經扣除強制險給付及被告已為賠償金額後，得請求被告賠償258,522元（計算式：78,060+4,900+24,000+67,200+41,800+120,000+10,997+3,450-72,885-19,000＝258,522）。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8,5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
  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86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958號
原      告  林徽茵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宇廷律師
被      告  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楊志雄  
訴訟代理人  張世岳  
被      告  陳贊宇  
參  加  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原益  
訴訟代理人  方建閔  
            黃順利  
            林祐丞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
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58,5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及參加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連帶負擔其中5分之1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8,52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贊宇下稱甲，被告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下稱乙，訴外
  人奈爾服飾店下稱丙，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下
  稱慈濟醫院。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車，車牌號碼000-000
  0號營業大客車下稱戊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下稱強制險給付。
原告主張被告甲駕駛被告乙所有戊車，與原告發生車禍，請求
  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加人陳稱其為戊車之汽
  車保險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起見
  ，於訴訟繫屬中，聲請參加訴訟，業據其提出汽車保險單為證
  ，且未據兩造異議，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應准為
  參加。
貳、實體部分：
原告減縮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90,5
  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陳述：
  ㈠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於民國112年3月4日駕駛戊車執行
    職務，沿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嘉106線公路由東往西方向外
    側快車道行駛，途經該路3.4公里路段時，適原告騎乘原告
    所有丁車，同向行駛在前方外側快車道偏右側，被告甲竟疏
    未保持安全間隔距離，貿然自原告左側超車，因而與原告發
    生碰撞，原告人車倒地，受有左鎖骨骨折、左肩胛骨骨折、
    左側第一、第三至第七肋骨骨折、胸椎第四至七節棘突骨折
    、左側臉頰擦挫傷之傷害，丁車及原告穿著之衣褲毀損，被
    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因素。
  ㈡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
    賠償原告19,000元。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
    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財產，應與被告乙連帶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損害分述如下：
    1.醫療費78,060元：原告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品
      ，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
    2.就醫交通費4,900元：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自慈濟醫院出
      院返家，再於112年3月16日、112年3月20日、112年3月21
      日、112年5月4日自住所搭乘計程車往返慈濟醫院回診，
      共支出交通費4,900元。
    3.親屬看護費456,000元：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
      13日止，在慈濟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
      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
      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
      治療，建議術後1年內可拔除鋼板」，前開住院10日及醫
      囑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由親屬全日看護，均
      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
      評價為看護費456,000元。
    4.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209,000元：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
      雇於丙擔任店員販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前開住院
      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與休養合計6個月期間不能工作
      ，短少收入209,000元。
    5.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400,000元：原告國小畢業，職業
      及經濟概況如上所述，且須扶養子女，遭此車禍精神痛苦
      不堪，受有非財產上損害400,000元。
    6.衣褲32,990元：原告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年1月
      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均因
      車禍毀損，難以再穿，又車禍發生時約僅購入2個月，無
      所謂折舊，損害合計32,990元。
    7.丁車修復費用3,450元：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支出修復
      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材料部
      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
  ㈢原告於車禍時已55歲，多處嚴重骨折、挫傷，恢復較為緩慢
    ，日後仍需接受手術取出金屬支架，不可能於1個月內全部
    痊癒，係因經濟窘迫，於112年4月11日忍痛在道路上騎乘機
    車短距行駛，慈濟醫院於訴訟中並表示原告「尚以疼痛方式
    生活」，是原告確有上開看護費及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之
    損害。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已取得原告
    騎乘機車之影片，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0
    元損害及減縮前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之事實，可見被告
    明知原告已能騎車，仍為自認。嗣被告雖撤銷自認，惟未證
    明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原告不同意，不生效力。
  ㈣原告受雇於丙以前，係在小吃部上班，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
    資所得。原告受雇於丙以後，約僅2個月即發生本件車禍，
    亦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原告為獲得較高額之勞工保
    險給付，係以雲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薪資金額45,800
    元之勞工保險，受雇於丙以後，未再變更投保單位及投保薪
    資金額。
  ㈤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
被告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假執行。陳述：
  ㈠原告住院期間，每日看護費單價應以2,000元計算，每日短少
    薪資收入單價應以1,100元計算。
  ㈡否認原告出院後，有看護費及短少收入之損害：
    1.原告出院後，已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
      上路，適為被告乙之員工侯博仁在道路上發現，乃錄製影
      片保全證據，可見原告無「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
      個月」或「尚以疼痛方式生活」之情形，則其自出院後，
      難認生活無法自理而需接受看護，亦非不能工作。原告明
      知上情，仍請求賠償出院後看護費及短少薪資收入，為權
      利濫用。
    2.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固已取得影片，
      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0元損害及減縮前
      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惟兩造於訴訟之初仍有調解可
      能，被告礙於上情，暫未提出影片反駁，又被告於該期日
      不確定上路之駕駛人是否確為原告，乃聲請調查車籍資料
      以供核對，嗣因確認無誤，發現自認與事實不符，爰撤銷
      自認。
    3.縱認原告出院後仍需接受看護，依其傷勢，以半日看護已
      足。
    4.丙薪資袋所載薪資金額真偽不明，該店亦未以原告為被保
      險人投保勞工保險，否認原告為丙之受僱人。原告雖以雲
      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惟該漁會並非原告之
      雇主，投保薪資金額45,800元未必即與原告實際薪資所得
      相符，原告又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否認原告每月
      薪資33,000元，其每月薪資至多僅能按法定基本工資26,4
      00元計算。
  ㈢被告甲高工畢業，任職司機，每月收入約38,000元，原告主
    張之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㈣原告所有衣褲應予折舊，不得依新品售價計算損害。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查：原告主張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
  ，駕駛戊車執行職務，與原告發生車禍，致原告受傷，原告所
  有丁車及穿著之衣褲毀損，被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因
  素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衣
  褲毀損照片為證，並經本院調取刑事庭112年度嘉交簡字第647
  號案件卷宗、丁車之機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提示辯論，且為被
  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合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
  ，應屬有據。
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第193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
  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當事人主張之
  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
  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
  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別有
  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
  之」。經查：
  ㈠醫療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品
    ，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醫療費收據、
    統一發票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就醫交通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往返慈濟醫院就醫，共支出交
    通費4,9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計程
    車運價證明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㈢看護費部分：
    1.原告主張其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13日止，在慈濟
      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鎖骨骨折開放性
      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醫囑「術後宜專
      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治療，建議術後
      1年內可拔除鋼板」，又前開住院10日期間，生活無法自
      理，由親屬全日看護，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
      評價為看護費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為
      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2.原告主張住院10日期間由親屬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
      400元計算之事實，為被告否認。按本件車禍發生當時，
      武漢肺炎疫情尚在流行，出入醫院不便，看護人力短缺且
      費用高昂，此為公知之事實，患者如由親屬看護，衡情均
      能盡心盡力，無微不至，本院認為看護費每日評價為2,40
      0元尚屬適當，被告辯稱應以每日2,000元計算，尚非可採
      。是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24,000元（計算式
      ：2,400*10＝24,000），堪信為真。
    3.原告主張其於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之事實，為
      被告否認。依參加人於112年12月22日提出到院之參加狀
      及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與參加人就原告主張
      之看護費損害一節，未曾自認，並於言詞辯論時陳述「被
      告公車處的員工事後有在路上遇見原告騎機車，有錄影，
      此部分與看護費之答辯有關，庭後兩週內再提出書狀」，
      其後於歷次言詞辯論期日及書狀均一再否認原告受有該項
      損害，自難認被告已經自認，原告謂被告已經自認，尚有
      誤會。其次，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13出院後，已能於
      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一節，業據其提
      出影片及截圖為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影片及調取車籍資
      料提示辯論，且為原告不爭執，本院並向慈濟醫院查詢「
      1.林徽茵術後1個月又4日即能騎乘普通重型機車，是否還
      有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之需？2.醫囑術後宜
      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其期間是否合計12個月？3.
      專人照顧6個月期間，是否需由看護全日照顧，或半日照
      顧即可？4.休養6個月期間，是否不能從事服飾店店員之
      販賣服飾工作？」，經該院於113年3月8日發函檢送醫師
      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此人的受傷有1.左鎖骨骨折，
      2.右肩胛骨骨折，3.左側1、3、4、5、6、7肋骨骨折，4.
      胸椎第4、7棘突骨折，5.左臉頰擦挫傷。一般如果只有一
      處骨折，大多醫生均開宜休養3個月，宜專人照顧一個月
      。如果是多處骨折，會視病人嚴重程度，拉長至半年休養
      +半年專人照顧。若是出現併發症，拉長至一年的情況也
      有。今天此患者有多處骨折，至多休養及專人照顧半年，
      但沒有出現併發症，所以半年為上限。問題1.病人術後一
      個月能騎重機，代表手術成功沒併發症，但不能忽視她尚
      以疼痛的方式生活的可能性。2.否，是6個月內，專人照
      顧+休養。3.專人照顧一般是指全日，除非患者要求半日
      即可。4.休養是醫師建議，但患者是否想聽從建議，要看
      她本人狀況」，亦為兩造不爭執。依上開說明書意旨，前
      揭醫囑為醫師於術後初期之預測，原告術後恢復程度，及
      生活不能自理之情形何時終了，應按實際情況判斷，而原
      告既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衡諸
      常情舉重明輕，顯無食衣住行需仰賴他人照顧之狀況，則
      當日以後，自無接受看護必要，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
      採。至112年3月1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28日期間，被
      告未反證證明原告生活並非不能自理，依前揭醫囑，當有
      接受看護必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看護費損害，合於民法
      第193條第1項規定，且為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違反公共
      利益，或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或不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為之，無違民法第148條規定，被告否認原告此部分損害
      ，並辯稱原告為權利濫用，自非可採。是原告主張出院後
      28日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67,200元（計算式：2,400*28＝6
      7,200），堪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㈣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部分：  
    1.原告於起訴狀主張，其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販
      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
      術後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1年10日不能工
      作，短少收入407,0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
      斷證明書、薪資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證，
      並經本院調取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辯論，且為被告於11
      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自認。依上開言詞辯論期日筆錄
      ，被告就其自認，未以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抗辯，或為其
      他附加或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發生自
      認之效力。惟慈濟醫院檢送醫師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本
      院後，原告將其主張更正為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術
      後專人照顧與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6月10日不能工作，短少
      收入209,000元，自應僅就該減縮後主張發生被告自認之
      效力。
    2.被告於自認後，否認原告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
      ,000元，並辯稱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並無不能工作短少
      收入情形，而撤銷自認。原告既不同意撤銷自認，依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應審究被告是否能證明與事
      實不符：
      ⑴關於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
        000元一節，業據原告舉證，且其主張之每月薪資所得
        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以投保薪資主張為實際薪資
        ，難認原告之舉證有何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顯不
        可信情形。其次，原告未於110、111年度申報個人綜合
        所得稅，丙亦未將原告薪資所得列入成本費用，業經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於113年4月29日發函回覆本院，及由財
        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於113年4月30日發函回覆本
        院，本院依職權調取原告於110、111年度之稅務資訊連
        結作業資料，亦未見原告有丙之薪資所得，此為兩造不
        爭執，是原告是否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00
        元，依上開證據，事實陷入不明。惟「事實陷入不明」
        非得逕謂「與事實不符」，被告未舉證證明「與事實不
        符」，尚難因「事實陷入不明」，准其撤銷自認。
      ⑵關於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住院與術
        後合計38日期間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業據原告舉
        證，且原告未於該期間騎車上路，難認原告之舉證有何
        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之顯不可信情形。被告未舉
        證證明原告於該期間已恢復工作能力，亦不准其撤銷自
        認。是原告主張其於該38日期間短少收入41,800元（計
        算式：33,00030*39＝41,800），堪信為真。
      ⑶關於原告自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
        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能騎車上路，又原告工作內容為販
        賣衣物，衡諸常情舉重明輕，自無不能工作之狀況，則
        當日以後，並無短少收入之情形，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
        之主張與事實不符，應准其撤銷自認。是原告主張其自
        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尚非可採。
  ㈤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部分：原告之學歷與被告甲之學歷、
    職業、經濟狀況，如各自所述，互不爭執，又原告之職業、
    經濟狀況，已如前述。爰審酌被告甲係因過失不法侵害原告
    之身體、健康，原告經歷多次門診追蹤治療，精神痛苦，惟
    傷勢尚非重大不治或難治，並衡量兩造上述學歷、職業與經
    濟狀況，認原告主張之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以120,000元
    為適當；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民法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
  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所得稅法第51條第1項前段、第2項
  前段規定「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
  、年數合計法、生產數量法、工作時間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定之折舊方法為準」、「各種固定資產耐用年數，依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之規定」，第121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固定資
  產耐用年數表及遞耗資產耗竭率表，由財政部定之」；民事訴
  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
  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
  證定其數額」。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
  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經查：
  ㈠衣褲損害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年
    1月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均
    因車禍毀損，難以再穿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
    據、照片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所有衣褲
    於112年3月4日車禍毀損時，並非新品，依民法第196條規定
    及前開說明，應予折舊。惟衣褲並非固定資產，無法依所得
    稅法第51條以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認定其耐用年數並折舊，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衣褲於毀損時購入
    約2個月，開始穿著後價值驟降，且非較易變現之世界知名
    品牌等一切情況，認定皮衣殘值為8,330元，長褲殘值為2,6
    67元，合計10,997元。原告主張受有衣褲損害10,997元，堪
    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㈡丁車修復費用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
    支出修復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
    材料部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之事實，業據其
    提出估價單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經查：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賠償原告19,000元，為兩造不爭執。是原告所受損害，經扣除強制險給付及被告已為賠償金額後，得請求被告賠償258,522元（計算式：78,060+4,900+24,000+67,200+41,800+120,000+10,997+3,450-72,885-19,000＝258,522）。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8,5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
  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86
  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嘉簡字第958號
原      告  林徽茵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 代理 人  蕭宇廷律師
被      告  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楊志雄  
訴訟代理人  張世岳  
被      告  陳贊宇  
參  加  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原益  
訴訟代理人  方建閔  
            黃順利  
            林祐丞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58,5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及參加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連帶負擔其中5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8,5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贊宇下稱甲，被告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下稱乙，訴外人奈爾服飾店下稱丙，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大客車下稱戊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下稱強制險給付。
原告主張被告甲駕駛被告乙所有戊車，與原告發生車禍，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加人陳稱其為戊車之汽車保險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起見，於訴訟繫屬中，聲請參加訴訟，業據其提出汽車保險單為證，且未據兩造異議，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應准為參加。
貳、實體部分：
原告減縮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90,5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陳述：
  ㈠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於民國112年3月4日駕駛戊車執行職務，沿嘉義縣民雄鄉豐收村嘉106線公路由東往西方向外側快車道行駛，途經該路3.4公里路段時，適原告騎乘原告所有丁車，同向行駛在前方外側快車道偏右側，被告甲竟疏未保持安全間隔距離，貿然自原告左側超車，因而與原告發生碰撞，原告人車倒地，受有左鎖骨骨折、左肩胛骨骨折、左側第一、第三至第七肋骨骨折、胸椎第四至七節棘突骨折、左側臉頰擦挫傷之傷害，丁車及原告穿著之衣褲毀損，被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因素。
  ㈡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賠償原告19,000元。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財產，應與被告乙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之損害分述如下：
    1.醫療費78,060元：原告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品，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
    2.就醫交通費4,900元：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自慈濟醫院出院返家，再於112年3月16日、112年3月20日、112年3月21日、112年5月4日自住所搭乘計程車往返慈濟醫院回診，共支出交通費4,900元。
    3.親屬看護費456,000元：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13日止，在慈濟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治療，建議術後1年內可拔除鋼板」，前開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由親屬全日看護，均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評價為看護費456,000元。
    4.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209,000元：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販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前開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與休養合計6個月期間不能工作，短少收入209,000元。
    5.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400,000元：原告國小畢業，職業及經濟概況如上所述，且須扶養子女，遭此車禍精神痛苦不堪，受有非財產上損害400,000元。
    6.衣褲32,990元：原告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年1月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均因車禍毀損，難以再穿，又車禍發生時約僅購入2個月，無所謂折舊，損害合計32,990元。
    7.丁車修復費用3,450元：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支出修復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材料部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
  ㈢原告於車禍時已55歲，多處嚴重骨折、挫傷，恢復較為緩慢，日後仍需接受手術取出金屬支架，不可能於1個月內全部痊癒，係因經濟窘迫，於112年4月11日忍痛在道路上騎乘機車短距行駛，慈濟醫院於訴訟中並表示原告「尚以疼痛方式生活」，是原告確有上開看護費及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之損害。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已取得原告騎乘機車之影片，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0元損害及減縮前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之事實，可見被告明知原告已能騎車，仍為自認。嗣被告雖撤銷自認，惟未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原告不同意，不生效力。
  ㈣原告受雇於丙以前，係在小吃部上班，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原告受雇於丙以後，約僅2個月即發生本件車禍，亦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原告為獲得較高額之勞工保險給付，係以雲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薪資金額45,800元之勞工保險，受雇於丙以後，未再變更投保單位及投保薪資金額。
  ㈤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
被告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陳述：
  ㈠原告住院期間，每日看護費單價應以2,000元計算，每日短少薪資收入單價應以1,100元計算。
  ㈡否認原告出院後，有看護費及短少收入之損害：
    1.原告出院後，已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適為被告乙之員工侯博仁在道路上發現，乃錄製影片保全證據，可見原告無「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或「尚以疼痛方式生活」之情形，則其自出院後，難認生活無法自理而需接受看護，亦非不能工作。原告明知上情，仍請求賠償出院後看護費及短少薪資收入，為權利濫用。
    2.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以前，固已取得影片，並於該期日自認原告受有看護費456,000元損害及減縮前短少收入407,000元損害。惟兩造於訴訟之初仍有調解可能，被告礙於上情，暫未提出影片反駁，又被告於該期日不確定上路之駕駛人是否確為原告，乃聲請調查車籍資料以供核對，嗣因確認無誤，發現自認與事實不符，爰撤銷自認。
    3.縱認原告出院後仍需接受看護，依其傷勢，以半日看護已足。
    4.丙薪資袋所載薪資金額真偽不明，該店亦未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投保勞工保險，否認原告為丙之受僱人。原告雖以雲林縣漁會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惟該漁會並非原告之雇主，投保薪資金額45,800元未必即與原告實際薪資所得相符，原告又未向稅捐機關申報薪資所得，否認原告每月薪資33,000元，其每月薪資至多僅能按法定基本工資26,400元計算。
  ㈢被告甲高工畢業，任職司機，每月收入約38,000元，原告主張之非財產上損害過高。
  ㈣原告所有衣褲應予折舊，不得依新品售價計算損害。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查：原告主張被告甲為被告乙之受僱人，駕駛戊車執行職務，與原告發生車禍，致原告受傷，原告所有丁車及穿著之衣褲毀損，被告甲為肇事原因，原告無肇事因素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衣褲毀損照片為證，並經本院調取刑事庭112年度嘉交簡字第647號案件卷宗、丁車之機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提示辯論，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合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屬有據。
民法第148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經查：
  ㈠醫療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在慈濟醫院就醫，並購買醫療用品，共支出醫療費78,06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醫療費收據、統一發票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㈡就醫交通費部分：原告主張其往返慈濟醫院就醫，共支出交通費4,9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計程車運價證明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㈢看護費部分：
    1.原告主張其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3月13日止，在慈濟醫院住院治療，並於112年3月7日施行左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內固定手術，於112年3月13出院後，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宜續門診追蹤治療，建議術後1年內可拔除鋼板」，又前開住院10日期間，生活無法自理，由親屬全日看護，為基於親情關係所付出之勞力，應評價為看護費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2.原告主張住院10日期間由親屬所付出之勞力，應以每日2,400元計算之事實，為被告否認。按本件車禍發生當時，武漢肺炎疫情尚在流行，出入醫院不便，看護人力短缺且費用高昂，此為公知之事實，患者如由親屬看護，衡情均能盡心盡力，無微不至，本院認為看護費每日評價為2,400元尚屬適當，被告辯稱應以每日2,000元計算，尚非可採。是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24,000元（計算式：2,400*10＝24,000），堪信為真。
    3.原告主張其於術後6個月期間，生活無法自理之事實，為被告否認。依參加人於112年12月22日提出到院之參加狀及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筆錄，被告與參加人就原告主張之看護費損害一節，未曾自認，並於言詞辯論時陳述「被告公車處的員工事後有在路上遇見原告騎機車，有錄影，此部分與看護費之答辯有關，庭後兩週內再提出書狀」，其後於歷次言詞辯論期日及書狀均一再否認原告受有該項損害，自難認被告已經自認，原告謂被告已經自認，尚有誤會。其次，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13出院後，已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一節，業據其提出影片及截圖為證，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影片及調取車籍資料提示辯論，且為原告不爭執，本院並向慈濟醫院查詢「1.林徽茵術後1個月又4日即能騎乘普通重型機車，是否還有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之需？2.醫囑術後宜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其期間是否合計12個月？3.專人照顧6個月期間，是否需由看護全日照顧，或半日照顧即可？4.休養6個月期間，是否不能從事服飾店店員之販賣服飾工作？」，經該院於113年3月8日發函檢送醫師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此人的受傷有1.左鎖骨骨折，2.右肩胛骨骨折，3.左側1、3、4、5、6、7肋骨骨折，4.胸椎第4、7棘突骨折，5.左臉頰擦挫傷。一般如果只有一處骨折，大多醫生均開宜休養3個月，宜專人照顧一個月。如果是多處骨折，會視病人嚴重程度，拉長至半年休養+半年專人照顧。若是出現併發症，拉長至一年的情況也有。今天此患者有多處骨折，至多休養及專人照顧半年，但沒有出現併發症，所以半年為上限。問題1.病人術後一個月能騎重機，代表手術成功沒併發症，但不能忽視她尚以疼痛的方式生活的可能性。2.否，是6個月內，專人照顧+休養。3.專人照顧一般是指全日，除非患者要求半日即可。4.休養是醫師建議，但患者是否想聽從建議，要看她本人狀況」，亦為兩造不爭執。依上開說明書意旨，前揭醫囑為醫師於術後初期之預測，原告術後恢復程度，及生活不能自理之情形何時終了，應按實際情況判斷，而原告既能於112年4月11日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平穩上路，衡諸常情舉重明輕，顯無食衣住行需仰賴他人照顧之狀況，則當日以後，自無接受看護必要，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至112年3月1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28日期間，被告未反證證明原告生活並非不能自理，依前揭醫囑，當有接受看護必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看護費損害，合於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且為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或不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無違民法第148條規定，被告否認原告此部分損害，並辯稱原告為權利濫用，自非可採。是原告主張出院後28日期間受有看護費損害67,200元（計算式：2,400*28＝67,200），堪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㈣不能工作短少薪資收入部分：  
    1.原告於起訴狀主張，其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販賣衣物，每月薪資33,000元，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6個月、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1年10日不能工作，短少收入407,00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薪資袋、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證，並經本院調取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辯論，且為被告於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自認。依上開言詞辯論期日筆錄，被告就其自認，未以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抗辯，或為其他附加或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規定，發生自認之效力。惟慈濟醫院檢送醫師製作之病情說明書回覆本院後，原告將其主張更正為車禍發生後住院10日及醫囑術後專人照顧與休養6個月期間合計6月10日不能工作，短少收入209,000元，自應僅就該減縮後主張發生被告自認之效力。
    2.被告於自認後，否認原告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00元，並辯稱原告術後能騎車上路，並無不能工作短少收入情形，而撤銷自認。原告既不同意撤銷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應審究被告是否能證明與事實不符：
      ⑴關於原告於車禍發生時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00元一節，業據原告舉證，且其主張之每月薪資所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以投保薪資主張為實際薪資，難認原告之舉證有何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顯不可信情形。其次，原告未於110、111年度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丙亦未將原告薪資所得列入成本費用，業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於113年4月29日發函回覆本院，及由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於113年4月30日發函回覆本院，本院依職權調取原告於110、111年度之稅務資訊連結作業資料，亦未見原告有丙之薪資所得，此為兩造不爭執，是原告是否受雇於丙擔任店員，每月薪資33,000元，依上開證據，事實陷入不明。惟「事實陷入不明」非得逕謂「與事實不符」，被告未舉證證明「與事實不符」，尚難因「事實陷入不明」，准其撤銷自認。
      ⑵關於原告自112年3月4日起至112年4月10日止之住院與術後合計38日期間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業據原告舉證，且原告未於該期間騎車上路，難認原告之舉證有何不符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之顯不可信情形。被告未舉證證明原告於該期間已恢復工作能力，亦不准其撤銷自認。是原告主張其於該38日期間短少收入41,800元（計算式：33,00030*39＝41,800），堪信為真。
      ⑶關於原告自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一節，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能騎車上路，又原告工作內容為販賣衣物，衡諸常情舉重明輕，自無不能工作之狀況，則當日以後，並無短少收入之情形，被告已舉證證明原告之主張與事實不符，應准其撤銷自認。是原告主張其自112年4月11日起不能工作，短少收入，尚非可採。
  ㈤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部分：原告之學歷與被告甲之學歷、職業、經濟狀況，如各自所述，互不爭執，又原告之職業、經濟狀況，已如前述。爰審酌被告甲係因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原告經歷多次門診追蹤治療，精神痛苦，惟傷勢尚非重大不治或難治，並衡量兩造上述學歷、職業與經濟狀況，認原告主張之非財產上損害即慰撫金以12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民法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所得稅法第51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規定「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法、生產數量法、工作時間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折舊方法為準」、「各種固定資產耐用年數，依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之規定」，第121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遞耗資產耗竭率表，由財政部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經查：
  ㈠衣褲損害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全新皮衣、長褲先後於112年1月5日、112年2月22日分別以24,990元、8,000元購入，均因車禍毀損，難以再穿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照片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所有衣褲於112年3月4日車禍毀損時，並非新品，依民法第196條規定及前開說明，應予折舊。惟衣褲並非固定資產，無法依所得稅法第51條以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認定其耐用年數並折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審酌衣褲於毀損時購入約2個月，開始穿著後價值驟降，且非較易變現之世界知名品牌等一切情況，認定皮衣殘值為8,330元，長褲殘值為2,667元，合計10,997元。原告主張受有衣褲損害10,997元，堪信為真；逾此部分，尚非可採。
  ㈡丁車修復費用部分：原告主張其所有丁車送往機車行修復，支出修復費用8,350元，包含工資1,000元、材料7,350元，材料部分折舊後與免折舊工資合計3,450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估價單為證，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為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規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經查：原告於車禍發生後，已受領強制險給付72,885元，被告並已賠償原告19,000元，為兩造不爭執。是原告所受損害，經扣除強制險給付及被告已為賠償金額後，得請求被告賠償258,522元（計算式：78,060+4,900+24,000+67,200+41,800+120,000+10,997+3,450-72,885-19,000＝258,522）。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8,5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
  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86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